
立法會CB(2)2187/01-02(01)號文件

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在在在在 2002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 4日日日日會議上提出會議上提出會議上提出會議上提出

並需要政府當局作出回應的問題並需要政府當局作出回應的問題並需要政府當局作出回應的問題並需要政府當局作出回應的問題

申報利益

(1) 在考慮主要官員可否出任公司董事時參考英國《大臣守則》。該

守則第 122 段規定，大臣在履任時，必須辭去所擔任的任何董事
職位，而不論該董事職位是在公營還是私營公司內，受薪還是名

譽性質。隨文附上該守則第 122 段的摘錄。

贊助訪問

(2) 在考慮主要官員應否以私人身份進行贊助訪問時參考英國的做

法。英國《大臣守則》並無提述大臣可以私人身份進行贊助訪問。

(3) 參考英國首相發出的 “《大臣使用交通工具須知》 ”，以便考慮就
主要官員進行海外職務訪問制訂指引。有關文本已隨立法會 CB(2)
2185/01-02(02)號文件送交委員。




